
30 
 
 

 
□□□-□□ 

912-01 

請
填
寫
機
構
住
址 ( 

並
註
明
：
申
請113

年
碩
士
班
暑
期
實
習 ) 

實
習
業
務
承
辦
人
姓
名
及
職
稱 

( 

請
一
律
填
寫
實
習
資
源
室 ) 

屏
東
縣
內
埔
鄉
學
府
路
一
號
，
社
工
系 (

實
習
資
源
室) 

電
話
：(08)770-3202#7731 

貼足 60 元郵資 

附件三 


